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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新建保温炉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3年 7月 27日，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根据《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

新建保温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

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

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建设地点：河南省三门峡产业集聚区 209国道南侧现有厂区内

建设性质：技术改造

产品及规模：铜阳极板，5.9994 万 t/a

主要建设内容：拟新建保温炉 1座，同时对现有竖炉熔化工序进行技术改造。改造后，竖炉出料

由进入 3#阳极炉改为进入保温炉，随后浇铸得到铜阳极板；而 3#阳极炉仅接收现有工程火法冶炼系

统吹炼粗铜和各种冷料，不再接受竖炉化料。

依托工程：本项目工作制度与现有工程保持一致，工作人员从现有工程调剂，不新增员工。本项

目供天然气、供电、废气处理、固体废物暂存均依托现有工程。依托工程可与本工程同步运行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年 9月 19日由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改革局批复，批复

文号为“三高新区审[2022]4号”。项目于 2022年 10月开工建设，2023年 6月 5日环保设施竣工并开

始调试。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年首次核发了排污许可证，2023 年 5月 30日重

新申请了排污许可证，编号为 91411200683185680F001P，已将本项目纳入管理。

公司现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22年 7月备案，备案编号为 4112012022C03005H，该应急

预案包含了本项目所使用的的管道天然气相关内容；本次技改项目完成后，厂区环境风险物料种类、

数量基本不变，应急物资、应急组织体系也不变，原环境预案无须重新修订和备案。

项目从审批到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、违法及处罚情况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项目实际投资 880.86万元，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36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占实际总投资的 4.09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的范围为 1座新建保温炉、1座技改竖炉及相配套的环保设施。与环评及批复中的建设

内容一致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决定一致。

本项目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为 C4210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，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。本项目

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未发生变动，根据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》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

号），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气

竖炉、保温炉废气：在竖炉炉顶和保温炉上部设置废气收集系统，竖炉和保温炉废气经收集后与

现有工程阳极炉废气一同经“布袋除尘器+洗涤除尘填料塔一体化设备+钠碱法脱硫、臭氧脱硝、湿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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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雾一体化设备”处理，处理后通过 1根 42m高排气筒(DA039)排放。

（二）废水

本项目不涉及废水产排。

（三）噪声

本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为竖炉、保温炉、风机等。采取隔声、减振、消声等降噪措施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本项目竖炉炉渣属于一般固废，暂存于现有工程熔炼厂房内固废暂存区，定期清运；袋式除尘器

捕集的粉尘属于危险废物，定期清理收集，收集后直接返至现有工程冶炼系统综合利用，不在厂内暂

存。

（五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

无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环保设施处理效率

（1）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效果

经对现场实际建设情况进行勘察、测量，废气处理设施进口不具备采样条件。鉴于《铜、镍、

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25467-2010)及其修改单、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中均未对处理效率作

出明确要求，且现场不具备进口采样条件，因此本次验收不再对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进行监测，

只验收尾气排放的达标性。

（2）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

本项目不涉及废水产排，因此不再开展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监测。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情况

（1）废气有组织排放

在验收监测期间，DA039阳极炉烟气中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满足《重污染

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(2021年修订版)》（环办大气函[2020]340号）铜冶炼企业

-A级企业指标要求，铅极其化合物排放浓度满足《铜、镍、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5467-2010）

修改单表 1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废气无组织排放

在验收监测期间，全厂厂界废气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铅及其化合物满足《铜、镍、

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5467-2010）表 6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3）厂界噪声排放

在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四周各监测点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4）固体废物

根据现场调查，本项目竖炉产生的炉渣经收集后，暂存于现有工程熔炼厂房内固废暂存区，暂

存区面积约 342m2（18m×19m），定期清运，暂存区剩余暂存容量能够满足本项目需求；袋式除尘

器捕集的粉尘定期清理收集，不在厂区内贮存，收集后直接返至现有工程冶炼系统综合利用。公司

已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制度和台帐，确保固体废物按环评要求进行综合利用。

（4）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

本项目无废水产污环节，不涉及废水污染物总量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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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项目废气并入阳极炉烟气处理设施，因此本次验收对合并后的阳极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总

量进行核算。根据验收监测数据核算结果，技改后污染物实际排放总量未超过技改前排放总量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项目实际建设情况，本次验收监测对区域环境空气、土壤、地下水、声

环境进行了监测。

（1）环境空气

在验收监测期间，下风向环境空气敏感目标处颗 PM10、PM2.5、铅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满足

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土壤

厂址周边农用地各监测因子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15618-2018）要求，建设用地各监测因子满足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

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要求。

（3）地下水

区域地下水各监测点位各因子均能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Ⅲ类标准要求。

（4）声环境

在验收监测期间，声环境敏感目标处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均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

3096-2008）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本项目建设的性质、规模、建设地点等与原环评一致，生产工艺和设备均未发生变化。建设单

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

验收监测数据合理有效，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技术规范；根据验收监测

报告表，各污染源排放能够达到排放标准要求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总量控制指标。验收工

作组原则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后续管理要求

加强对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，保证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，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

定达标排放，杜绝发生污染事故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具体见附表。

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

2023 年 7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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